
关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经费管

理新旧政策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教〔2021〕173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科技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21〕32号，以下称《若干意见》）要求，加强改革前后政策衔接，

现就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经费管理新旧政策衔接的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政策衔接的具体要求 

为落实《若干意见》有关要求，财政部、科技部等部门正在修订或制定中央

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经费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新旧政策按照项

目组织实施阶段，实行分类衔接。 



项目管理部门（单位）要结合《若干意见》关于劳务费、设备费、预算调剂、间

接费用等管理新要求形成验收结论。 

4.关于结余资金。 

自《若干意见》发布之日起，已按规定留给单位使用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项目结余资金，不再执行两年收回政策，由承担单位统筹安排用于

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对于正在开展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尚未下达验收结论的项

目，结余资金处理按新政策执行。 

二、有关要求 

1.项目管理部门（单位）应尽快按照《若干意见》要求完善项目管理流程和

规定，修改项目申报书、任务书中预算有关内容，形成项目评审与预算评审合并

方案，及时部署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调试工作，确保项目管理尽快按照新

政策执行。上述工作原则上在《若干意见》发布后 2个月内完成。 

2.项目承担单位要落实好科研项目实施和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主体责任，按

照《若干意见》要求，尽快修订或制定预算调剂、间接费用管理、结余资金管理、

科研财务助理等内部管理制度，并做好在研项目新旧政策衔接等工作，确保科研

自主权接得住、管的好。 

3.科研单位主管部门应修订或制定本部门相关管理规定，指导督促所属单位

做好新旧政策衔接有关工作，确保政策落实落细落地。 

为便于沟通交流，财政部、科技部开通了政策咨询邮箱（zcc@jgzx.org)。

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两部门反馈。 

                                                       财政部 

                                                       科技部 

2021年 9月 28日 


